附件1

2016年中心城区高中段招生考试

及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表

	日   期
	工作内容

	1月
	科学实验考查

	2-3月
	制发《关于做好2016年宁波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和高中段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等文件

	3月
	学校组织对初中毕业生进行综合素质测评。

	3月11日
	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选测项目抽签。

	3月18日前
	直属中职学校和技工院校向市中招办申报自主招生方案。

	3月25、26日
	回中心城区考生报名。

	3月30日前
	国际合作项目招生学校向市中招办申报招生方案。

	3月31日、4月1日
	考生网上报名。

	4月
	组织社会考生、缓考考生、历届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应届生社会实践活动补测。

	4月16、17、23、30日
	组织初中毕业生体育测试。

	4月23日
	下午外地回城考生、社会考生进行自然科学实验操作测试或其他项目认定。

	5月15日
	职业学校自主招生专业综合素质测试。

	5月中旬
	加分考生汇总；普高保送生名单汇总。

	
	普高特长生素质测试，学校确定素质测试合格学生名单。

	5月底
	各地中招办完成学前教育面试，完成职业学校自主招生专业录取工作。

	5月21日
	保送生测试。

	6月上旬
	发放《报考指南》、准考证等材料，召开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考务工作会议。

	6月11—12日
	组织全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6月12日
	下午16：00以后，各初中学校领取各科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

	6月15日
	五年制学前教育大专班、TAFE大专班志愿填报。

	
	普高特长生、报考国际合作项目考生志愿填报。

	6月13-17日
	网上阅卷。

	6月18日
	下午对外公布中考成绩，

	
	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招生咨询、面试。

	
	五年制学前教育大专班、TAFE大专班录取。

	
	学校或社会考生查分，查分时间截止到6月20日12：00。

	
	特长生、国际合作项目录取。

	6月19—20日
	公布各普高统招生名额，考生分普通高中、职业学校和技工院校二类填报志愿。

	6月21日起
	各高中段学校分类录取。

	6月27日
	招生未满高中段学校、未录取考生进行双向选择。


附件2
2016年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直属普高招生报名申请表

	学生姓名
	
	性别
	
	户籍所在地
	

	毕业学校
	
	报考类别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父亲姓名
	
	工作单位
	

	母亲姓名
	
	工作单位
	

	高中段就学

申请
	对照中心城区高中段招生报名条件，我已符合，具体材料附后，特申请报考宁波市普通高中。

                    学生签字：        监护人签字:

	学校

审核

意见
	经审核，该生        报考条件。（填写符合或不符合）

　  　　　　　　学校（盖章）     审核人（签字）        
                                    2016年   月   日   

	区教

育局

意见
	           报考。（填写同意或不同意）

                                       盖章

                                     2016年   月   日

	市中

招办

审批

意见
	                                     2016年   月   日


注：不符合报考我市普高条件的学生，2016年仍可报考职业学校和技工院校。

附件3
2016年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借考申请表

	学生姓名
	
	性别
	
	户籍所在地
	

	毕业学校
	
	报考类别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父亲姓名
	
	工作单位
	

	母亲姓名
	
	工作单位
	

	借考

申请
	    本人决定不在宁波中心城区升学，但申请参加中心城区的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作为毕业成绩。

                    学生签字：        监护人签字:

	区教

育局

意见
	   同意借考。             

                                          盖章

       审核人（签字）                2016年   月   日

	市中

招办

审批

意见
	                                     2016年   月   日


附件4

2016年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直属普高报名汇总表

学校：                     （盖章）                                 第   页（共   页）
	编号
	姓名
	准考证号码
	申请借读理由
	报考类别
	学校意见

	
	
	
	
	
	

	
	
	
	
	
	

	
	
	
	
	
	

	
	
	
	
	
	

	
	
	
	
	
	

	
	
	
	
	
	

	
	
	
	
	
	

	
	
	
	
	
	

	
	
	
	
	
	


注：此表一式二份（一份学校留底，一份交市教育局基教处）。填表人：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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